
信阳市绿色企业评价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全市工业绿色发展，深入实施绿色化改造，根据省工信厅《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和《信阳市推进工业绿色化改造攻坚实施方案》的要求，特制定本办法（试行）。
第二条  绿色企业评价工作遵循自主自愿、择优确定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三条  按照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要求，开展绿色企业评价。
第四条  市工信局负责建立绿色企业培育库，县区、管理区、开发区工信部门要做好辖区内绿色企业的培育和推荐工作。
第二章  基本条件
第五条  申报绿色企业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申报主体为在信阳市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
2.企业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近三年（包括成立不足三年）无重大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3.企业重视绿色发展，设有绿色工厂管理机构，有开展绿色工厂建设的计划、目标和实施方案，开展绿色制造相关知识的宣传和培训。
4.企业有质量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环境管理和能源管理等相关管理制度。
第三章  评价程序和要求
第六条  绿色企业培育库建设。企业依据《信阳市绿色企业评价细则》，对照绿色企业基本条件，提交绿色企业建设计划书，上报所属县区、管理区、开发区工信部门，由县区工信部门初审后，以正式文件向市工信局推荐。

第七条  市工信局在县区推荐企业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同时征求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发改委等部门意见，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授予“市级绿色企业”称号。

第八条  市工信局将市级绿色企业列入绿色企业培育库，根据情况择优推荐申报国家级和省级绿色工厂及制造体系建设，同时在省、市绿色金融项目上给予支持。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绿色企业名单实施动态管理，原则上每三年组织一次复审。接受复审的绿色企业须对近三年来建设管理和实际运行情况进行总结，并编制绿色企业自评报告报辖区工信部门初审。市工信局对绿色企业开展不定期抽查，抽查可采用现场核验、资料报送等多种形式。
第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撤销其绿色企业资格：
1.发生重大生产安全和质量事故、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受到相关部门处罚的；
2.申报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的；
3.未按规定参加复审或未通过复审的；
4.其他应予撤销资格的情形。
第十一条  在绿色企业评价或复审中，发现有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的，将相关的失信行为主体纳入黑名单。
第十二条  绿色企业发生更名，应在办理相关手续后30个工作日内申请名称变更。若发生重组等重大调整的应在办理相关手续后30个工作日内申请复审，复审合格后重新授予绿色企业称号。市工信局对变更名称和撤销的绿色企业发文公告。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工信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信阳市绿色企业评价细则（试行）

信阳市绿色企业评价细则（试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要求
	标准分值
	评价细则

	基本条件
	合规性

要求
	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近三年无重大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成立不足三年的企业，成立以来无重大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一票否决
	一票否决

	
	管理职责
	设有绿色工厂管理机构或有专人负责有关绿色发展的制度建设、实施等工作。
	一票否决
	一票否决

	基础设施（25）
	建筑设施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建筑应遵守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产业政策和有关要求，符合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对应的工厂设计规范标准的要求，在满足生产功能要求下，并应满足采光、通风、保温、防水、隔热、防腐蚀等要求。
	5
	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全部符合要求的得满分，部分不符合的酌情得分。

	
	
	危险品仓库、有毒有害操作间、废弃物处理（暂存）间等产生污染物的房间应独立设置。
	3
	提供现场照片（彩打）并且标识符合要求。根据企业类别应设尽设，得3分。

	
	设备设施


	专用生产设备需符合产业准入要求，降低能源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3
	明确专用生产设备清单，并分析其产业准入符合性或者在节能和污染物排放方面的先进性，提供主要照片和铭牌信息。符合要求得3分。

	
	
	已明令禁止生产、能耗高、效率低的生产设备应限期淘汰更新。
	3
	（若有）明确限期淘汰更新设备清单，并在淘汰时间上做出承诺。符合限期淘汰更新要求的，得3分。

	
	
	应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工厂生产排放相适应，并应正常运行。
	3
	明确环境污染治理设备清单及处理能力，提供污染物处理设施照片，工艺要求与“三同时”验收相一致。满足生产能力要求并正常运行，得3分。

	
	计量设施
	应依据GB 17167、GB 24789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置。工厂能源资源达到二级计量，环保设施、照明、冷水机组、锅炉、冷却塔、空气处理设备等设备单独设置计量。
	4
	工厂能源资源达到二级计量得2分；达到二级计量且满足分类计量要求得4分。

	
	照明
	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应符合GB 50034规定现行值，使用节能灯等节能型照明设备。
	4
	符合规范要求得2分；符合规范要求，且使用节能照明设备使用率80%以上得4分（特殊场合不能达标使用的需说明理由）。

	管理体系（12）
	质量管理体系
	应建立满足GB/T 19001要求的质量管理制度，并实施和保持。
	3
	建立制度得2分；建立体系得3分。

	
	环境管理体系
	应建立满足GB/T 24001要求的环境管理制度，并实施和保持。
	3
	建立制度得2分；建立体系得3分。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应建立满足GB/T 45001要求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制度，并实施和保持。
	3
	建立制度得2分；建立体系得3分。

	
	能源管理体系
	应建立满足GB/T 23331要求的能源管理制度，并实施和保持。
	3
	建立制度得2分；建立体系得3分。

	能源与资源投入（16）


	能源投入
	应根据行业现实情况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不可再生能源投入，应采用能源梯级利用、能源回收利用，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充分利用余热余压等。
	6
	优化用能结构并减少能源投入，有能源梯级利用、能源回收利用、余热余压利用等节能措施的得1分；近三年内有实施投资额在20万元以上节能降碳项目的，得3分。采用新能源系统，有实施光伏、风力发电等项目或建立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的，得3分。

	
	资源投入
	应按照GB/T7119的要求对其开展节水评价工作。
	5
	满足规范要求得3分。近三年内通过节水型企业评定或有实施投资额在10万元以上节水改造项目的得5分。

	
	采购
	应制定并实施包括环保要求的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确保供方能够提供符合工厂环保要求的材料、元器件、部件或组件。
	5
	提供程序文件中有明确环保要求的相关材料。符合要求得3分。入选工信部绿色供应链名单得5分。

	产品（15）
	生态设计
	在产品设计中引入生态设计的理念。
	5
	对产品结构、性能、工艺等明确具有生态化设计（提供详细材料）得3分；入选工信部绿色设计产品或入选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得5分。

	
	有害物质使用
	生产的产品（包括原料和辅料）应控制、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量，并满足国家对产品中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要求。
	5
	提供产品或原辅料有害物质限量检测报告，产品（包括原料和辅料）满足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要求得3分；且有减少或替代有害物质使用措施的得5分。

	
	节能
	生产的产品若为用能产品，应满足相关产品的国家、行业或地方发布的产品能效标准中的限定值要求，未制定产品能效标准的，产品能效应不低于行业平均值。
	5
	产品为用能产品，能效满足产品标准限定值或不低于行业平均值（行业平均值可由权威的第三方提供）得3分，达到先进值得5分。

	环境污染排放（20）
	大气

污染物
	应根据大气污染物性质，做好大气污染物的分类收集和治理，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总量应符合国家、地方污染物标准或规章要求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规定。
	5
	提供最新的有效第三方检测报告（近两年内），有排放总量要求的需提供排污许可证、评价年度排放总量计算过程或排污许可证执行年报。排放符合要求的，得5分。检测结果或排放总量不符合要求，不得分。

	
	水体

污染物
	应根据废水污染物特性，做好废水分类、收集和治理，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总量应符合国家、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规定。
	5
	提供最新的有效第三方检测报告（近两年内），有排放总量要求的需提供排污许可证、评价年度排放总量计算过程或排污许可证执行年报。排放符合要求，得5分。检测结果或排放总量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固体

废弃物
	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暂存）应符合GB18599、GB18597等相关标准要求。工厂无法自行处理的，应将固体废弃物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专业公司进行处理。
	5
	提供有效委外处置合同和危废转移联单。符合要求的得5分。

	
	噪声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5
	提供最新的有效第三方检测报告（近两年内）。符合要求得5分。

	绩效（12）
	用地

集约化
	容积率、建筑密度不低于《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要求。
	3
	容积率达到规定要求得1分；达到1.5倍及以上得2分；低于要求的不得分。建筑密度不低于30%得1分；低于要求的不得分。

	
	资源

高效化
	产品用水量应满足《河南省用水定额标准(2020年)》中对应的用水定额要求。
	3
	产品用水量达到省通用值得2分；达到先进值得3分；未达到通用值的不得分。

	
	废物

资源化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达到100%（含委外处理），有综合利用设施的其利用率应大于85%。
	3
	一般工业固废分类回收的得2分；工业固废100%处置或有综合利用设施且利用率大于85%的得3分。

	
	能源

低碳化
	工业产值能耗应达到市级行业平均水平。
	3
	工业产值能耗达到信阳市同类行业平均水平的得2分，优于20%的得3分，未达到平均水平的不得分。

	
	合计得分
	100
	


